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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水利厅文件福建省财政厅
闽水河湖〔2023〕1 号

福建省水利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
印发《福建省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正向激励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河长制办公室、水利局、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河长

制办公室、农业农村局、财政金融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督

查激励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22〕10 号）要求，充分调动和激发

各地全面强化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经

研究，决定自 2023 年起实施福建省河长制湖长制正向激励，为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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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制定了《福建省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正向激励实施方案》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执行。

福建省水利厅 福建省财政厅

2023 年 2月 2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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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正向激励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根据《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督查激励

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22〕10 号）有关要求，为充分调动和激发

各地全面强化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进

一步健全正向激励机制，增强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激励效果，加大

对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激励支持力度，特制

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基本条件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落实

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治水思路，以满

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，立足新发

展阶段新福建建设，围绕打造江河安澜、河川秀丽、人民满意的

八闽幸福河，坚持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，深入推进河湖

“清四乱”常态化规范化、“一河一网一平台”建设、河湖体制机

制法治管理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等重点工作，主动作为、团

结协作、真抓实干，全力推动河长制湖长制从“有名有责”到“有

能有效”，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取得明显成效。

二、推荐名额

对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推进力度大、成效明显的地方，全省河

长制湖长制年度考核结果排名前 5名的设区市（含平潭综合实验

区，下同）作为激励设区市，由激励设区市河长办推荐总额不超

过 10 个有设立河长办的县（含市、区、开发区，下同）作为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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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。

三、评审程序

各设区市河长办严格把关，遴选出拟奖励对象名单，并报市

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报送省河长办。省河长办根据各设区市推荐名

单以及有关县的河湖管理工作推进力度、保护成效等实际情况，

审核确定拟奖励对象名单，在省水利厅网站公示，各地在一定范

围内同步公示。其中，存在省级及以上领导批示督办或被省级及

以上挂牌督办的河湖管理重大问题、省级及以上暗访发现的河湖

管理重大问题、网络舆情及负面新闻造成重大不良影响、主要流

域水质下降明显的县不作为拟奖励对象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由省

河长办统一公布。

四、激励措施

省级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，在奖励对象名单公布后，由省

水利厅、财政厅对相关地方予以一次性资金奖励。资金主要用于

河湖巡查、设施维修养护、河湖监测监控、河长制信息化平台建

设等，具体可由奖励县水利、财政部门根据本地区水利建设实际

情况，研究提出资金使用方向并予以实施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省水利厅、财政厅以及各设区市按职责做好激励政策措施的

政策解读，加大各地经验做法推广力度，积极营造互学互鉴、比

学赶超的良好氛围。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福建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3年2月22日印发


	福建省水利厅               福建省财政厅

